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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

石佑启*

谈 萧**

摘 要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和《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主体扩

容的背景下,应充分关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问题。基于对立统一关系的原理,民
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存在融合发展的基础;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传承性和经验性分别能沟通地方

立法的地方性、固有性和执行性,又使得二者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当然,二者融合发展也面

临一定的障碍,如民间规范守成,地方立法却创新;民间规范自发,地方立法却建构;民间规范

自下而定,地方立法却据上而立等。但这些障碍并非不可消解,亦即二者不能融合发展的命题

是可以被“证伪”的。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为:民间规范先导地方立法,地
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民间规范补充地方立法,地方立法规引民间规范,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循

环态势,助推全面依法治国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关 键 词 民间规范 地方立法 对立统一 双向互动 融合发展

引 言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民间法的研究在国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学知识运动。
这一知识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本土资源视野下的民间法研

究;二是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三是以谢晖教授为代表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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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1〕本土资源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关注的是晚清以来西方法律移

植在中国所遭遇的本土化困境以及本土法与移植法的冲突;法律文化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关

注的是精英文化所代表的大传统即国家传统与大众文化所代表的小传统即民间传统在法律文

化选择上的困境;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关注的是民间法在规范上如何导入国家立法

和司法活动。尽管如此,这三种研究视野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更多地从与作为中央立法的国

家法对应的角度来考察民间法。也就是说,从立法学上看,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民间规范与

中央立法是否会产生交集以及如何产生交集。然而,仅凭直觉,我们不难发现民间规范更容易

与地方立法以及地方法治建设发生关联。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的知识运动,也许最初的民间法研究更注重的是理论阐释力和思想冲

击力,〔2〕而并不刻意追求这一知识运动在国家治理政策和制度设计中如何落地,显然,对中

央立法与民间法关系的阐释更具有理论阐释力和思想冲击力。“民间法”“习惯法”“习惯”“惯
例”“民间习惯”“民间规范”等概念在众多民间法研究文献中界分不清或交叉使用,也表明民间

法研究尚停留在知识运动层面。〔3〕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民间规范一举

纳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措施之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

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尽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使用的是“社会规范”概
念,但其所列举的社会规范与民间法研究中的民间规范基本是一致的。该《决定》显然是站在

规范法学立场上的。民间法、习惯法在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法”,但在

为国家立法和司法提供法学理论———也是最纯粹的法学理论的规范法学意义上,“民间法”“习
惯法”并不是“法”,只能称之为与国家立法或司法活动发生交互关系的社会规范。因此,有必

要用“民间规范”概念统一民间法研究概念使用上的混乱。〔4〕前述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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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魏敦友:“民间法话语的逻辑———对当代中国法学建构民间法的三种理论样式的初步探讨”,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2-7页。

正如有学者指出,民间法研究给长期以来笼罩着“形而上”甚至“空洞”色彩的理论法学研究带来了

现实主义关怀。参见胡平仁、陈思:“民间法研究的使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第34页。

有学者分析,造成民间法研究在基本概念界定与使用混乱的原因有二:一是学术研究立场不清晰,
学者们在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人类学、规范法学等完全不同甚至相互混杂的立场上从事民间法研究;二是

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文献资料不足以胜任将这一系列概念区分开来的学术任务。参见魏治勋:《民间法思

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182页。
有学者已认识到这一点,提出“从规范法学的视角出发,坚决主张在民间法研究中以‘民间规范’的

提法来进一步丰富传统‘民间法’之概念内涵。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严格指称应为民间规范,它是某一特

定区域内的社会主体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规定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调节各类纠纷,具有强

制性、权威性、规范性和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体系。规范性是理解民间规范的关键:首先,规范性将民间规

范同一般的民间习惯区分开来,民间规范是从民间习惯中生成的,但并非所有的民间习惯都具有规范性因素;
其次,民间规范虽然同法律规范一样同属‘规范’之范畴,但民间规范不是法律规范,这也将民间规范同法律规

范做了严格的区分(民间规范必须获得公权力机关的确认或认可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规范)”。周俊

光:“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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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地采用规范法学立场,使得民间规范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话语,而是进入到作为国家治理

重要一环的法治社会建设实践之中。而在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作为法治

中国建设的基本内容。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由此

我们可以充分相信,民间规范已毫无疑问从法学界的知识运动进入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

践之中。

根据执政党纲领性文件所作的顶层制度设计,民间规范是从法治社会建设切入法治实践

的,而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在地方、在基层,作为地方性知识和基层生活规范的民间规范也必

然最先、最多地与地方立法和地方法治建设发生关联。为此,民间法研究在立法学上必须实现

一个转向,即从研究民间法与中央立法的关系转到研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关系。这当中,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为何要融合发展、能否融合发展、如何融合发展等问题,是需要回答的重

要命题。

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基础

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融合

发展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讨论二者融合发展的逻辑起点。恩格斯在描述逻辑意义上

的“辩证图景”时说:“当我们通过思考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

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5〕

根据万物普遍联系的辩证逻辑,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必然是互相关联的。全面总结了对立统

一辩证规律的哲学大师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本身都是自在地矛盾的”;“事物只是因为自身

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是必然会发生联系而

又彼此矛盾的两个规范系统,我们可以从对立与统一两个维度来考察二者是否存在融合发展

的基础。

(一)对立基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分离

从规范属性上看,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是彼此分离和独立运行的两种规范体系。法社会

学者和法人类学者很早就通过法律多元理论将法律分成不同的子系统予以考察。埃利希认

为,法律的形态包括社会法、国法、法学家法和习惯法,“法条根本没有意图去呈现一幅法律状

态的完整图景”,“活法不是在法条中确定的法,而是支配生活本身的法”。〔7〕千叶正士认为

“人类社会中的法律是由三个结构层次组成:法律原理、官方法和非官方法,它们构成了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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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66页。
(奥)埃利希:《法社会学原理》,舒国滢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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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行法律的整体结构”。〔8〕昂格尔认为有三种法律概念,即习惯法或相互作用的法律、官
僚法或规则性法律、法律制度或法律秩序。〔9〕综合上述观点,可以发现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

意义上的法律多元,是指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在同一社会中并存的状况,国家法并非法律规范

体系的中心,而只是其中未必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规范法学秉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分离命题”,将应然的法律和实然的法律区分开

来,仅承认制定法为实在法。因此,在规范法学那里,法律多元是不被承认的。但是,新分析实

证主义早已超越了传统法律实证主义,主张法律虽“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规则体系,

但是法律体系的概念具有更大程度的开放性。适用法律制度现有规则是法官的职责和义务。

但是,由于法律体系存在着一定的空缺,在法律不明确和不确定的情况下,法官就不能仅仅依

赖于现有的法律规则来解决出现的争端”。〔10〕也就是说,在新分析实证主义看来,规范法学

只是在法律概念意义上不承认制定法以外的“法律”多元,在法律渊源和法律方法意义上,规范

法学从来不否认规范多元,因此,法律多元不过是规范多元的一种。普通法系“法官每每以习

惯规则限制成文法的适用范围,甚至在某些案件以习惯规则取代成文法”;“民法法系法官在司

法过程中运用习惯规则弥补制定法的不足”。〔11〕民间规范作为独立于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

国家制定法的一种规范系统,即使不借助法律多元理论,在规范法学立场上,也是能够得到证

明的。

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分析,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民间规范属于社会

规范体系,地方立法则属于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广义的社会规范是指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行

为规则和标准,包括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法律规范、乡规民约、社区公约、社团章程等。规范法

学视角下的社会规范,仅指“一般性行为规范,不包括以体现公共意志的、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依靠公共强制或自律机制保证实施的为主体的制度规范和以宗教、道德、伦理规范为主体的价

值规范”。〔12〕站在规范法学立场界定的社会规范,与我国目前官方文件界定的社会规范是一

致的,也与法学界大部分学者所使用的民间规范概念是一致的:“如果从国家的角度界定‘法

律’(rule),则法律以外的社会规范可以统称为民间社会规范或社会规范”。〔13〕波斯纳也认

为:“社会规范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既不是由官方信息来源———比如法院或立法机关———颁

布的,也不是以法律制裁为威胁来强制执行的,然而却是作为惯例被遵守的。”〔14〕尽管在法社

会学和法人类学上,我们可以将民间规范比喻成“法”,用“民间法”“习惯法”“活法”等概念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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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149页。
参见(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1页。
李桂林、徐爱国:《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陈文华:“民间规则与法律方法———以比较法为视角”,《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35页。
刘颖:“论社会规范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第2页。
范愉:“民间社会规范在基层司法中的作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第13页。
(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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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民间规范,但在严格的法学立场即规范法学上,民间规范与法律规范是截然分开的、相对而

行的两种规范。民间规范具有法律规范所不能包含的属性和优势,法律规范也具有民间规范

所不能包含的属性和优势。

属于法律规范系统的地方立法在事实上最容易与民间规范发生关联,但二者同时也因此

是最容易对立的。作为两种彼此独立的规范系统,二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在历史起源上,民

间规范更强调社会性,而地方立法更强调国家性;在适用范围上,民间规范更具有特定性,而地

方立法更具有普遍性;在强制措施上,民间规范更具有内控性,而地方立法更具有外控性。这

些差异导致二者在运用于社会治理和地方治理时,对立倾向十分明显。例如,在当代中国社会

治理和地方治理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规范追求实质正义,地方立法却注重形式正义;民
间规范维护礼治秩序,地方立法却建构法治秩序;民间规范讲究社会效果,地方立法却坚守法

律效果。〔15〕

然而,正是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差异和对立,为二者的融合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和逻辑

基础。这一点在辩证逻辑上是十分明显的。“它们通过这种彼此分离,只是扬弃了自己。”“比

较者从等同走到不等同,又从不等同回到等同,使一个消失于另一个之中,事实上就是两者的

否定的统一。”“差异,其漠不关心的方面同样只是一个否定的统一的环节,便是对立。”〔16〕民
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对立孕育着二者的融合基础,这是二者对自身的扬弃,通过否定的融合,

二者克服了各自的局限性,能够实现自我升华。这种辩证逻辑分析,完全可以应用于现实中民

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规范运行解释上。

在当代中国,民间规范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一是民间规范在回应社会急剧变革上严重滞

后,传统中国民间规范生存的环境是以乡土本色、差序格局、礼治秩序、血缘和地缘等为基本特

征的乡土社会。〔17〕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已难以适应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频繁流动、经济高

速发展、社会高度开放的当代中国。二是民间规范在适应国家诱导的制度变迁上不断失灵。

传统中国民间规范以熟人社会为基础,依靠社会成员内心确信的规则来运行,而现代中国越来

越走向陌生人社会,社会控制制度更多是通过国家权力来推动和重塑的,传统民间规范在国家

诱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已很难形成社会成员的内心确信规则。三是民间规范的话语权在当代

中国逐渐暗淡。

近代以前,中国民间规范和国家法的话语体系基本是一致的,二者都强调“家国一体”“礼

治规则”和“宗法文化”,因此在实践中,民间规范与国家法不仅相处融洽,且能彼此促进。而近

代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话语逐渐转向平等、自由、法治等现代性法律概念,在话语

权竞争中,仍恪守传统治理话语体系的民间规范已然处于下风。作为民间规范对立面的地方

立法,也同样存在局限性:一是地方立法受制于中央立法及其上位的地方立法。地方立法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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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谈萧:“论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冲突及协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第98页。

黑格尔,见前注〔6〕,第41、42、43页。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48、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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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执行性立法,必须强化对上位法尤其是中央立法的贯彻执行,这导致地方立法的回应性和

创新性不足。二是地方立法受制于地方民意和地方治理政绩的需求。地方立法必须重视地方

民众的利益和心理需求,同时也会受到地方治理的政绩要求的导控和干扰,因此往往具有临时

性、应急性、对策性,难以稳定化、逻辑化、体系化。三是地方立法往往难以进入司法适用。地

方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较低,大部分地方立法在法律适用上处于最低层次,这导致其很少

得到适用而成为“纸面上的法”。

鉴于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分属不同的规范系统,彼此对立,均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

性,根据辩证逻辑的否定统一和自我扬弃规律,无论是民间规范还是地方立法,在发展过程中,

都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向外寻找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资源。因此,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需要融

合发展,相互吸收对方优点,取长补短。

(二)统一基础: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同构

将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视为两种规范系统,很容易得出二者是平行与自治的关系的结论。

早期的经典法律多元主义就认为多元规则仅存在于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的本土法和欧洲法

之中,它们注定是冲突和矛盾的。〔18〕20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法律多元主义开始将研究视野

扩展到非殖民国家,主张所有社会都存在法律多元现象,这被称为新法律多元主义。新法律多

元主义“强调了国家法与非国家法之间存在辩证、互构的关系”,其“发展方向不是将国家法与

非国家法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而是认为它们处于同一社会领域中,在此基础上探察二者更为

复杂的互动关系”。〔19〕在千叶正士的官方法、非官方法、法律原理之“三层结构”法律多元理

论中,法律原理是指“在确立、论证和指导官方法与非官方法中,与官方法和非官方法具体相关

的价值和理想体系”;“一个国家的法律原理是它同样论证和指导的该国官方法与非官方法的

基础”。〔20〕因此,官方法和非官方法是能够通过法律原理沟通的。这些法律原理可能是自然

法、正义、衡平之类的法律观念,也可能是神灵、先知等启示的宗教教义,还可能是民族传统中

的文化共识以及政治哲学中的意识形态。这种法律原理的概念无疑是法人类学意义上的,它

通过提炼一定范围的人类法律生活和法律文明的普遍价值来沟通官方法和非官方法。

法社会学的考察,则通过白描的方式指出民间规范在形成与运作机制上与官方法律的一

致性。美国法社会学者瑞斯曼就借用国家法体系下“合宪性”和“有效性”概念描述非国家法体

系的制定过程和执行机制。“这些法律,即我所称的微观法律(microlaw),也表现出其合宪性

的风貌,更具体地说,是具有合宪性的制定过程:体系中每个部分,都不是源于随意而即时的决

定,而是出于体系自身的意思决定机制。虽然人们还无法找出诸如微观法律体系下的军队、警

察、监狱等与传统法律理论类似的法律执行机制及检验方法,但是这并不影响微观法律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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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EngleMerry,“LegalPluralism”,Law &SocietyReview,Vol.22,No.5,1988,pp.869-
896.

张均:“法律多元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第6页。
千叶正士,见前注〔8〕,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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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被人们所认可的事实。因为,人们终究会在这些法律体系下找到相对应的机制。”〔21〕在
法人类学和法社会学意义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绝非简单的平行与自治关系。法人类学的

考察表明,通过一定的法律观念、宗教教义、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能够建

立起勾连;法社会学的考察表明,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有着相似甚至相同的制定程序和执行机

制,在合宪性和有效性上能够建立起勾连。
但是,相对于纯粹的法理学,法人类学和法社会学的考察毕竟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

的。如前所述,这些描述往往借助现象对比或形象比喻展开,而缺少法律概念和法学语言上的

精准分析。从规范主义的分析法学立场出发,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是否存在规范上的同构性

呢? 国内民间法研究的积极倡导者谢晖教授坦言:“把民间法研究置于法学的视野中,或者以

法学视野而不是以人类学或社会学视野来探究民间法,是本人一直怀想的学术追求,所谓法学

视野,在本质上是规范研究的视野。法律学术倘若失却对规范问题的自觉关注和把握,则必然

逃离其本有的学术境界或专业槽,而遁入其他学术的专业槽。”〔22〕

从规范法学上分析,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同构:
第一,在规范内容和规范结构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以“权利—义务”“权力—职责”的

形式存在。在具体内容上民间规范不管如何表述,但记载习惯权利是其最为重要的规范内容。
“民间规范乃是习惯权利的基本载体。”〔23〕“民间规范具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功能”,〔24〕

具有记载习惯权利、分配权利与义务(或者权力与职责)的规范结构,是将民间规范与其他社会

规范诸如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等区别开来的关键特征。地方立法作为法律规范的产生机制之

一,其规范形式表现为权利义务内容及结构,毋庸多言。权利一般遵从自然权利到习惯权利再

到法定权利的演进历程,自然权利很难直接被纳入法定权利,而往往是通过习惯结构进民间规

范,再通过地方立法结构进法定权利,进一步可以通过中央立法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法定权利。
由此可见,在最为基础的规范分析即权利义务分析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最容易发生同构。

第二,在纠纷裁判和公共行政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能作为司法者和行政者的规范准

据。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都是为一定区域内社会关系之定纷止争或调适所预设的规范,因此

必须具备法律渊源的特征,才能成为司法者和行政者的规范选择。司法者通过严密的法律论

证,令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建立起关联,自不待言。尽管行政者应恪守依法行政,其仍然可以

通过公共治理、合作治理等行政手段让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建立起关联。这样的关联,要么使

得民间规范结构进地方立法,要么使得地方立法结构进民间规范,从而在一定范围实现二者的

同构。
第三,在价值理念和规范原则上,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有趋同性。这里所说的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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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美)迈克尔·瑞斯曼:《看不见的法律》,高忠义、杨婉苓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谢晖:“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三十九):民间规范的法学视野与民间调解的自治

性”,《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24页。
谢晖:“民间规范与习惯权利”,《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5页。
尚海涛、龚艳:“法规范学视野下习惯规范的界定———以雇佣习惯规范为例说明”,《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2012年第3期,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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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非道德哲学或自然法学上的价值理念,而是指具有规范性的价值导向,亦即能够规范社

会成员的行为、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价值理念。至于规范原则,是指作为规范体系中最为内核

的基础性规范即元规范。在传统社会,民间规范的血缘价值理念、族群规范原则与国家法的家

国一体价值理念、中央集权规范原则实际上是同构的。在现代社会,民间规范的个体自治价值

理念、社会参与规范原则与国家法的个人自由价值理念、平等公开规范原则实际上是同构的。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在价值理念、规范内核、治理目标上更是有

很多共同的元素,例如最为典型的是,二者都以良法善治为皈依。
既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在规范内容和规范结构、纠纷裁判和公共行政、价值理念和规范

原则等方面是同构的,二者的融合发展也就是必然的。基于同构的融合发展,完全符合辩证逻

辑。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同构实际上是对立统一辩证逻辑的同一性的具体表现,前文在规

范法学上是对二者三个方面同构的最一般意义抽象,也是二者融合发展的具体条件。“最一般

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

所共有。”〔25〕也就是说,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同构,奠定了二者融合发展的又一逻辑基础。
但是,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基于同构的融合发展,是超越了“同构”与“差异”的“统一”。“真理

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26〕或者说,民间规范

与地方立法基于同构的融合发展,是超越了“同”与“异”的“和合”。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同”与
“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而不同”,〔27〕“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28〕“和”是有差别的对

立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同”则是不包含差别的事物之间的绝对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29〕“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0〕“和”翻译为

现代哲学语言即是“融合”,它是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也
是二者各自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在规范的内容与结构、价值与原则、
方式与目标等方面的不断同构,要求二者必须走上融合发展的道路。

二、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可能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有融合发展的逻辑基础,并不意味着二者就一定能融合发展。二

者融合发展的可能性,是基于二者在规范特征上存在可以沟通之处。为此,有必要对民间规范

和地方立法能够相互沟通的规范性质展开分析,以“证实”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具备融合发展

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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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黑格尔,见前注〔6〕,第33页。
语出《论语·子路第十三》,参见[宋]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67页。
语出《中庸》,参见[宋]朱熹:《四书集注》,陈戍国标点,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4页。
语出《国语·郑语》,参见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语出《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参见库流正:《老子正解》,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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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与地方立法的地方性融合之可能

民间规范是自发生成的、调整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社会规范,因而具有较

强的社群性。人类学者认为,“人就是社会,社会就是风俗。”“‘社会’是由一个民族、一个地区、
一个地方的风俗和习惯构成的。”〔31〕根据民间规范调整社会群体范围的大小,其社群性可以

化约为民族性、区域性或地方性。从规范法学立场出发,民间规范正是以其形成方式、效力范

围、实施机制等方面的社群性与法律规范的国家性区分开来的。
通过对不同民族、族群的习惯、风俗等社会规范以及法律规范的考察,法人类学者进一步

指出,法律就是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而不是无地方界限的规则。“地方在此处不只

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accent),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

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32〕作为地方性知识,法律“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

务以特定意义”。〔33〕据此,即使是国家制定的法律,也具有地方性,必须通过地方性知识予以

认识,地方立法就更不必说,更需要运用地方性知识来理解。我国《立法法》(第七十三条)直接

以“地方性”来描述地方人大立法(“地方性法规”),并将其作为该类地方立法权的一个限定条

件(“地方性事务”)。地方立法在诸多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地方立法主体只能是地方政

权机关;地方立法的任务必须是解决地方问题;地方立法的内容可以或应当具有地方特色;地
方立法的形式可以或事实上具有地方特色;地方立法的效力范围限于一定的地域内。〔34〕

以地方性为概念工具,地方性知识构成了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法治建设过程中,
地方立法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是理解统一与分散、权力与权利、中央与地方、中心与边缘、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等关系的一个知识进路。〔35〕地方立法比中央立法更懂得利用地方性知识,
而民间规范基于其社群性,又比地方立法更接近地方性知识,这为二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

可能性。民间规范的社群性,虽源于其所产生的社会群体,但更深刻的根源是该社会群体生存

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此,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有认知:“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

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

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36〕地方立法的地方性,虽源于其所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但也与其

所意欲规制的社会群体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法律规范的地方性与民间规范的社群性的融

合,甚至是孟德斯鸠所说的“法的精神”来源之一:“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
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

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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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主编:《法律

的文化解释》(增订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6页。
吉尔兹,见前注〔32〕,第145页。
参见周旺生:“关于地方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第31-32页。
参见葛洪义:“作为方法论的’地方法制’”,《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第116-121页。
语出《礼记·王制》,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

第358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成所谓‘法的精神’。”〔37〕

康德则从实践理性上论证了地方性对于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学必须回答的是,在特定

的地方和特定的时间,法是什么,而不是回答‘法是什么?’这个普遍性的、一般性的问题。”〔38〕

民间规范是什么? 地方立法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很难给出一般的答案,而必须从地方性和社

群性的角度予以回答。“如果想要知道法律是什么,便应在‘地方化’的语境中理解法律的具体

内容。不论人们是否承认,无论是一般性的法律概念还是具体性的法律知识,都不可避免地

‘地方化’。”〔39〕既然地方性和社群性能够相融通、相化约,且是理解地方立法和民间规范的两

把重要钥匙,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就可以利用这两把钥匙打开融合发展的大门。
(二)民间规范的传承性与地方立法的固有性融合之可能

民间规范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传承性,其发展变迁是一个社会历史、文化延续和传递的

过程。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民间规范也不会脱离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

条件急剧变化,而是在代际之间以“继承———创新———再继承———再创新”的方式渐进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治理模式和常规经济活动四个层次。民

间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它处于制度的最高层也是最基本层,“它们变化缓慢,历经世纪千

年依然延续”;法律规范属于正式制度范畴,处于制度的第二层次,它们的演进可能只有数十

年。〔40〕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甚至坚定地认为,一国实在法与其语言一样,没有绝然断

裂的时刻,以其民族的共同意识为特定居所。“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popular
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矻矻的伟

力,而非法律制定者(alaw-giver)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41〕即使用严格法学意义上的合法

性、规范性、实效性等概念考察民间规范,我们也会发现,民间规范在规范形式、内容、实施方式

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历史传承性。以近代以来中国商会的自治规范变迁为例,具有现代性的

商会自治规范依然在规范法学意义上传承着中国传统行会、会馆制度的某些规范元素。“中国

传统制度中的家长制和集权制依然会凌驾于具有现代性的自治契约之上”;“有些自治契约以

义务来表述权利,只言义务,不言权利”;“建立在自治契约规范上的自治秩序,在某些方面还对

官府存在依赖性”。〔42〕

与民间规范的传承性相类似的是,地方立法有着典型的固有性。所谓地方立法的固有性,
是指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地方立法更注重选取固有法作为法源的特性,而较少有继受法或移

植法的特性。固有法是指“渊源于一个民族固有文化的法”,继受法是指“一个国家从一个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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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刘星:《法律是什么:二十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参见(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法律缺失与经济学:可供选择的经济治理方式》,郑江淮等译,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第11页。
谈萧:《中国商会治理规则变迁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284、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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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国继受的法”。〔43〕法的继受或移植一般发生在中央立法领域,对于中国这样面临法制现

代化转型的国家尤其如此。“法律移植无疑是我们建构民族国家中必须面对的选择,我们的

法学也因此打上移植的品格。”〔44〕从清末到民国,我国很多中央立法大量移植了西方法律制

度,以至于“西法东渐”一度成为一个时代的主题词。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几任委员长也多次强调可以进行法律移植或借鉴,“外国、

香港一些有关商品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我们也可以移植和借鉴,不必事事从头搞起。”〔45〕

“凡是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大胆吸收……有些适合我们

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46〕“我们还注意研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从中吸取那些对我

们有益有用的东西。”〔47〕与中央立法不同,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核心与灵魂,是衡量地方立

法质量的重要标准,而地方特色通常存在于本地固有文化之中,所以地方立法很难从异域文化

背景中移植或继受法律制度,而必须从本地固有文化中寻找立法资源。法律文化学者的考察

甚至表明,一个地方所固有的法律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该地方的立法,也深刻地影响着该地

方的司法。〔48〕因此,在法律文化上,相较于中央立法,地方立法有着更强的固有文化属性。

而民间规范传承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传承一定区域内的固有文化和传统文化,由此就与地

方立法的固有性是吻合的。民间规范的传承性和地方立法的固有性能够吻合,这为二者的融

合发展提供了又一可能。
(三)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与地方立法的执行性融合之可能

如果将民间规范比喻成“法”,那么透过民间规范最能理解霍姆斯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Thelifeofthelawhasnotbeenlogic:ithasbeenexperi-
ence)。”〔49〕民间规范形成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并通过社会成员在代际之间口耳相

传,因此具有显著的经验性特征。霍姆斯关于“法律的生命是经验”的判断,正是基于英国普通

法的主要来源就是各个地方的民间习惯。英国普通法最初就是巡回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根据

国王的敕令,又糅合各地的习惯法,创造出的法律原理、原则和制度。“普通法的原则是一种致

力于经验的理性原则。它体现出经验将为行为的标准和判决的原则提供最满意的基础。它认

为法律不是由君王意志的诏令武断地创制,而是由法官和法学家从过去实现或没有实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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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千叶正士,见前注〔8〕,第188页。
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1期,第121页。
万里:“万里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作重要讲话:完善代表大会制度,加快人大立法

步伐”,载《人民日报》1988年12月8日,第1版。
乔石:“乔石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规范和保障”,载《人民日报》

1994年1月15日,第1版。
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1年第2期,第13页。

ThomasW.Church,Jr.,“ExaminingLocalLegalCulture”,AmericanBarFoundationResearch
Journal,Vol.10,No.3,1985,pp.449-518.

O.W.Holmes,Jr.TheCommonLaw,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881,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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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原理、法律原则的经验中发现的。”〔50〕

民间规范显然是经验性的,普通法学者甚至用经验命题(experientialpropositions)即“描
述社会次级群体中所遵循的日常行为模式的命题”来指称习惯(usage):与法律规范倾向于描

述人们应当怎样做不同,习惯本身只是描述人们实际怎么做。〔51〕与普通法相类似,“民间法

也是根据经验创造出来的,只不过是根据民间社会主体的经验而不是法官的经验。”〔52〕民间

规范的经验性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模糊的、粗陋的。换言之,民间规范并不因为其经验性就丧失

了规范法学意义上的规范性。这一点在商事习惯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商事习惯的经验性与规

范性的并行不悖,成为塑造近现代商法体系的核心元素。伯尔曼在考察西方商法传统时指出,
“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他们组织国际集市

和国际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整个西欧的新的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事务

所。”“在1050年和1150年之间,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而较

少任意、模糊。商法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从习俗(行为模型)意义上的习惯到更为细致地加以界

定的习惯法(行为规范)的运动。随着商法规范日益变为成文的东西———部分采取的是商事立

法的形式,但首先采取的还是那种多少有点陈规旧习性质的成文商业文件的形式———它们的

专业性也越发增强。”〔53〕

经验是为复杂社会提供的一种可重复执行而又不失精确性(规范性)的行为模式。而地方

立法,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地方执行上位法提供更为具体、更可操作的行为模式。对此,我
国《立法法》的表述是: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

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作出规定(第七十三条);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作出规定(第八十二条)。地方立法的这一功

能可以被称为执行性,执行性地方立法“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法律规范的确切含义和适用

范围予以明确规定,是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于个别的、具体的情况。”〔54〕也有

学者用“实施性”描述地方立法的执行性。〔55〕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意味着根据本地情况制定执

行上位法的具体实施规范,这表明它不能简单复制上位法的规范,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

性法规“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第七十三条)。由于民间规范

的经验性来源于一定范围的地方日常生活,执行性地方立法就可以从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中汲

取规范资源。
此外,地方立法的执行性是相对于创制性而言的,一般而言,地方立法要么是根据地方实

际创制性地制定上位法所没有规定的法律规范,要么是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执行上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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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参见(美)迈尔文·艾隆·艾森伯格:《普通法的本质》,张曙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陈文华:“规范法学视野下的民间法”,《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第78页。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3年版,第414、415-416页。
崔卓兰、于立深等:《地方立法实证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参见许俊伦:“地方立法的特征”,《法律科学》1996年第5期,第24-25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的规范。“执行性地方立法并不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56〕从非创制性的角度看,地方立法

的执行性与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也是能够相互融通的。因为民间规范的经验性是对较长历史时

段内已有行为模式的反复运用,执行性地方立法对其予以吸收,一般不会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

范。地方立法在发展执行性规范时,也会为民间规范的经验演进提供诱致性变迁的可能,因为

法律规范的权威性更容易被地方民众认可,由此民间规范的经验性也能从地方立法的执行性

中获得发展资源。

三、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障碍及其消解

前文对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之可能的论证,只是对二者融合发展命题的证实。
归纳逻辑要求除了证实,还必须证伪。“所有的经验科学的陈述(或所有‘有意义的’陈述)必须

能够最后决定其真伪的;……这意味着,它们的形式必须是:证实它们和证伪它们在逻辑上都

是可能的。”〔57〕当我们陈述“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能够融合发展”这一命题时,它必须是可证

伪的,也就是导致二者不能融合发展的因素是可以消除的。对于归纳逻辑,证伪比证实更为重

要。波普尔尤为强调可证伪性:“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我不要

求一个科学体系能一劳永逸地在肯定的意义上被选拔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它
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被选拔出来: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

驳。”〔58〕

(一)民间规范守成,地方立法创新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的首要障碍,来自于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规范发展倾向:民间规

范倾向于守成,地方立法却倾向于创新。民间规范受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影响较深,因而在规

范发展上更注重守成。哈耶克从文化进化和拓展秩序上论证了民间规范为何更注重守成:在
逻辑上、心理上和时间上,本能比习俗更久远,习俗又比理性更久远。习俗不是出自无意识的

因素,不是出自直觉,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而是建立在人类经验基础上通过文化进化的

过程形成的。人通过学习获得的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这并非人利用理性认识到习俗的

优越之处,而是因为习俗使得超越个人视野的拓展秩序发展成为可能。这种秩序能够促进即

使是盲目的社会成员之间更为有效的相互协调,从而维持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其他社会群

体。〔59〕新制度经济学者进一步通过制度演化博弈分析指出,习俗是“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中

的一种演化稳定性,一种博弈均衡”。〔60〕在制度演化过程中,民间规范的守成,是一种能够形

成博弈均衡的策略,一旦某一民间规范的守成作为演化稳定策略在一个社会群体形成,每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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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w)Ltd.,1992,p.23.

韦森:《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经济学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会成员都会黏附于这种策略。

与民间规范的守成相反,地方立法特别强调创新。在联邦制国家,地方立法的创新是实现

地方自治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各地方通过法治进行竞争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特拉华州非

常注重公司法立法方面的创新,通过与华盛顿、新泽西等州的公司法立法竞争,特拉华州创造

了良好的公司法制环境,吸引了美国超过半数的大型公众公司注册在该州。〔61〕在单一制国

家,地方立法承担着为中央立法提供经验和基础的探索性功能,因而也强调创新。我国《立法

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除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先

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更强调地方立法先行先试的创新:“对改革开放

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用法律来规范还不具备条件的,先依照法定权限制定行政法规和

地方性法规,先行先试,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法律。”〔62〕

民间规范守成,地方立法创新,这似乎为二者的融合发展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但是,从制

度演化博弈上分析,民间规范守成作为演化稳定策略达致的博弈均衡并不是绝对的。演化博

弈均衡意味着,“如果一个现存策略是演化稳定均衡策略,那么,必须存在一个正的入侵障碍,

使得当变异策略的频率低于这个障碍时,现存的策略能够比变异策略获得更高的收益”。〔63〕

这表明,如果地方立法的创新作为一种变异策略提供的收益比民间规范的守成作为现存稳定

策略的收益更高时,地方立法的创新就会成为一种新的稳定策略,而战胜民间规范的守成策

略。现实中,民间规范中许多简单、粗暴的规范就不断被更为精细、文明的现代法律规范所取

代。例如,传统民间规范中的“杀人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丛林规则”等同态复仇规范或

私力救济规范,就不断被国家立法中的修复性责任规范和公力救济规范所融化。

另一方面,当民间规范的守成能够提供一种收益更高的演化稳定策略时,地方立法向民间

规范学习,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创新。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在杀人、伤害案件中坚

持“赔命价”习惯,在法律规范上死刑制度依然奉行“杀人偿命”的原始策略时,这些少数民族

“赔命价”习惯守成的却是“保全生命”“感化活人”的温和策略,这恰好暗合了当今世界大部分

国家废除死刑制度的立法潮流。如果地方立法融合类似民间规范的守成,不能说不是一种的

创新。可见,民间规范的守成与地方立法的创新给二者融合发展制造的障碍,并非是不能消解

的。

(二)民间规范自发,地方立法建构

在秩序形成机制上,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也存在障碍。民间规范是自发的秩

序,而地方立法则是建构的秩序。哈耶克最早提出了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这一

概念,它也可被称为自我组织的秩序(self-organizingorder)或人的合作的扩展秩序(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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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ofhumancooperation)。哈耶克认为,“自发社会秩序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而非设

计的产物,而这种进化的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的过程,因此任何社会中盛行的传统和规则

系统都是这一进化过程的结果。”〔64〕最为典型的自发秩序就是通过民间规范形成的秩序,某

一社会群体基于“共同经验”即习俗形成的拓展秩序,是理性建构难以企及的。因为这种秩序

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理性的,而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假定大家都会持续昨天的情形,因而

会放心地进行社会活动和交往。在自发秩序中,哈耶克甚至观察到了对习俗遵从已经成为人

的本能行为。“个人几乎像遗传的本能那样无意识地习惯于遵从习得的规则,遵从习得的规则

逐渐替代了本能,由于二者的决定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以至于很难将二者严格区

分。”〔65〕制度演化博弈论者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试错(trialanderrors)的学习过程自生自发

地生发出某种习俗来。习俗是“在有两个以上演化稳定策略的博弈中的一种演化稳定策略。

这即是说,习俗是有两个以上行为规则中一种规则,而任何一种规则已经确立,就会自我维系

(self-enforcing)”。〔66〕

与民间规范基于集体无意识选择的自发秩序相反,地方立法则是一种基于理性规划和设

计的建构秩序。当我们用“民主化”“科学化”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并要求地方立法时,当地方立

法机关编制立法规划、公布立法计划并强调公众参与、重视专家立法咨询意见时,地方立法无

一不以一个建构者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地方立法条例”(或“制定地

方性法规条例”)都根据《立法法》第六条,规定地方立法应当“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这样的规定被认为是地方立法的理性建

构即科学立法原则的标志。〔67〕地方立法基于理性建构主义的建构秩序形成机制,与民间规

范基于文化进化论的自发秩序形成机制,显然存在融合的障碍。因为,自发秩序意味着无需规

划和设计社会制度,建构秩序则意味着可以通过人的理性,根据某些原则(比如正义原则)对社

会制度进行设计和修正。

然而,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予以超越。

自发秩序强调对经验的利用,但经验本身并不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反思的能力,因而很难实现

自我超越。建构主义有助于利用理性的批判力量,发掘经验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从而实现对经

验的超越。民间规范作为一种经验性的制度事实,是可以借助地方立法的建构主义理性批判

和超越的。建构秩序强调通过理性规划、设计来规范、改造甚至革新社会,但是容易过分相信

理性的规划设计能力,从而导致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科学的反革命”,给社会带来灾难

性后果。

建构秩序的理性自负可以通过自发秩序的经验主义来克服。因此,将民间规范的自发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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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融合进地方立法的理性建构之中,是有助于避免地方立法的自负和过分自信的。伯尔曼认

为,“习惯转变成法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的出现,当时需要在顶层有意

识地重新组织,以便控制和指导中层和底层缓慢变化着的结构。于是,法律成了被改造的习

惯,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或理性”。〔68〕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是可以相

互融合和促进的。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是理性的渐进性与建构性的统一。民间规范

的自发秩序和地方立法的建构秩序看似难以协调,实际上仍可以通过实践来融合发展。“在实

践中,渐进理性所形成的经验成果与建构理性的设计与规划一同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实践能

克服理性的主观性和抽象性、片面性,又能丰富、肯定或否定经验。”〔69〕

(三)民间规范自下而定,地方立法据上而立

在规范面向上,民间规范“向下看”,目光始终流盼在最基层的社会,因而是自下而定,即唯

下的。地方立法,尤其是单一制国家的地方立法,则必须“向上看”,强调根据上位法来制定规

范,执行性地方立法的直接依据是上位法,创制性地方立法亦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或相抵触。

联邦制国家的地方立法尽管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也会强调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正确”。

因此,地方立法总体上是据上而立,即唯上的。民间规范的唯下与地方立法的唯上,造成二者

在规范面向上存在融合的困难。

在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上位法意义的“上位规范”拘束民间规范,民间社会因此对国家及

其统治权力持一种非常散漫甚至无视的态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

于我何有哉?”〔70〕秦始皇废分封制而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之后,地方国家权力机构也只达

到县治一级,余下的社会空间基本依靠民间规范来运行,在这一空间,民间规范基本不用考虑

国家权力。在西欧,封建制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公元四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十六世纪初,王权

不仅对封建庄园统治力有限,而且还会受到领主权的挑战,庄园里的习惯法、城市的行会法,对

王权也基本是无视的。“从根本上讲,这个时期的全部文明是因循传统的,所以封建社会第一

阶段的法律制度是以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从来之事物事实上都是天然合理的———虽然确实

受到更高道义的影响,但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71〕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国家治

理能力的不断提升,国家权力借助发达的立法技术不断渗透进民间社会。即便如此,民间规范

在其效力所及的范围,依然是较少考虑国家权力的。例如,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通过立法或行

政规范性文件推行的“禁鞭令”和殡葬改革政策,就因为与民俗冲突过大而遭到规避或抵制,甚

至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剧烈的官民冲突。

但是,从人类社会规则演进的角度看,民间规范唯下与地方立法唯上的矛盾,只是二者在

各自发展过程中关注侧重点的不同,在规则进化上,民间规范的唯下与地方立法的唯上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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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并非是不可调和的。韦伯认为,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动态的内

在逻辑发展过程:法律、惯例与习俗属于同一连续体,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过渡是难以察觉

的。〔72〕伯尔曼也指出:“西方法律传统部分产生于基层团体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社会和经济互

相联系的结构。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需要规范:惯例被转变为习惯,习惯最终又被转变为法

律。”“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

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法律有助于以上这两者的整合。”〔73〕民间规范自下向上运动,地方立

法自上而下运动,在缓慢的演进过程中,二者能够形成同一的连续体,从而实现融合发展。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用制度演化博弈论的语言来分析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在唯下与唯上面

向上的融合发展:人们在社会博弈中自下而上地产生博弈秩序,又从博弈秩序中型构出博弈规

则,而博弈规则一旦型构完成或根据博弈秩序被制定出来,它又反过来自上而下地维系和规制

着人们按社会博弈规则进行博弈。并且,人们又在不断地重复博弈中通过自下而上和自上而

下的循环往复方式,修改和创造出新的博弈规则。包括民间规范、法律规范等在内的社会规则

作为一个整体的规则系统,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规范发展机制,也需要自上而下的规范发展机

制,现代社会中的立法尤其是地方立法,作为沟通中央治理与地方治理的一种机制,是有助于

充分利用这两种规范发展机制,来促进社会规则系统的整体发展的。

四、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路径

孟德斯鸠认为,只有特殊的法制,才把法律、风俗、礼仪混合起来。〔74〕地方法制,无疑属

于这样的特殊法制之一。前文已论证了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能够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融合发

展,那么二者应当如何融合发展呢? 在我国当前,“改革所带来的多样化、多中心发展,权力下

沉,大幅度加重了地方国家机关的责任,驱动了广泛的地方立法需求”。〔75〕2015年《立法法》

修改时将地方立法权扩展至所有设区的市,在此背景下,明确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发展的

路径就至关重要。从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及融合可能性来看,这一路径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循

环:民间规范先导地方立法,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民间规范补充地方立法,地方立法规引民

间规范。

(一)民间规范先导地方立法

对于地方立法而言,要彰显地方特色实现其地方性,要传承本土法制实现其固有性,要尊

重地方经验实现其执行性,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将本地民间规范作为先行规范并以之为指引,

按图索骥地进行立法。也就是说,民间规范是作为地方立法的“引路人”和“向导”的角色,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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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立法发展之中的,这是二者融合发展的第一个环节。正如卢梭所言,风尚、习俗、舆论等民

间规范“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

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却可以不知不觉

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76〕伟大的立法家尽管好像“把自己局限于制定个别的规

章,其实这些规章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

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77〕即使是罗马法典这样的伟大法典,它也“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

惯表述于文字中”。〔78〕因此,地方立法只有充分尊重民间规范这个“前辈”和“老师”,理性地

接受其向导,才能在地方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中真正形成权威。
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的先导,作为二者融合发展的一种路径,不能仅停留在认知和观念

上,还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立法活动中。为此,必须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构建民间规范调查制度。

目前我国地方立法一般会从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的原则出发,强调公众参与制度和专家论证

制度的建设,却很少甚至完全不考虑民间规范调查的制度化。正如有学者指出:“就当下中国

而言,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与民间习惯的距离仍然很遥远;民事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的理论意

义大于实践意义,对民间习惯的重视仍停留在口头上。”〔79〕缺乏全面、细致、制度化的本地民

间规范调查,很难说地方立法在事实上将民间规范作为先行规范予以对待,更难说在立法过程

和具体条文上接受民间规范的向导。这样制定的地方立法,往往脱离地方实际,缺少地方特

色,不能传承本土法制经验,进而也缺乏可操作性。简单重复上位法或者“抄袭”其他地方立法

的现象也因此大量出现,“地方立法‘抄袭’导致地方立法灵活性和针对性不强,法的适用能力

大打折扣”。〔80〕

民间规范作为先行规范引导地方立法,在我国古代地方立法中即有实践。例如,根据敦煌

出土的唐代残卷,历史学者定名的“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或“唐沙州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章

程”,就是在敦煌地区民间习惯基础上颁行的地方性水利法律规范。在清末民初,我国立法机

构先后启动了两次为后世学界津津乐道的地方民事习惯和商事习惯调查运动,一次是清光绪

三十三年(1907年)的民事习惯调查,一次是1917-1921年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商事习惯调查。
从我国目前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民间规范与地方性法规发生关联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民间规

范调查制度可以先从地方性法规上建立。各地的“地方立法条例”(或“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应将民间规范调查作为某些类型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必经立法程序予以规定。例如,对于涉

及少数民族生活、基层社会治理、文化传统保护等领域的地方立法,必须经过相应的民族习惯、

乡规民约、社会风俗等民间规范的调查程序;对于市场监管、行业管理、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地方

立法,必须经过相应的商事习惯、行业规范、社区公约等民间规范的调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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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77〕

〔78〕

〔79〕

〔80〕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0页。
同上注。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页。
王林敏:“法学向度的民间习惯调查与汇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

期,第128页。
孙波:“试论地方立法‘抄袭’”,《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5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二)地方立法吸收民间规范

当地方立法遵从民间规范的向导,并在立法中启动民间规范调查程序后,就可以将作为先

行规范的民间规范吸收进地方立法,使其结构于地方治理的正式秩序之中。通过地方立法,将
通行于地方的民间规范结构到地方正式秩序中,既是地方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必要举措,也是

地方将通行的民间规范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必要方式。〔81〕但是,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

并非是对民间规范的“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良法善治的标准和要求,对民间规范予以衡量式的

采纳。按照现代法治“保护私权、控制公权”的精神,在私权保护和私人主体交往领域,地方立

法可多吸收民间规范,而对于公权及公权主体治理的领域,一般不宜吸收民间规范。例如,山
东作为孔孟之乡,有着明显的“尊师重教”传统,山东人称呼陌生人一律为“老师”;广东作为改

革开放前沿,有着明显的“崇商重利”传统,广东称呼陌生人一律为“老板”。对于这样的民间传

统,两地在制定教育法规范或商事法规范时,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吸收。而在我国很多地

方尤其是基层社会,民间至今依然有着严重的“官本位”传统,对于这样的民间传统,地方立法

不仅不能吸收,而且要在规范公共权力和基层治理的立法中大力克服和消除。
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有两种形式:一是认可,二是转化。
认可是法的创制方式之一,不仅适用于中央立法,也适用于地方立法。通过认可的方式将

民间规范吸收进地方立法,能够使得在一定地域范围的民间规范从具有社会实效的“行动中的

法”变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纸面上的法”,进而在地方法治实践中又能够变为具备法律实效的

“行动中的法”。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认可包括授权性认可、概括性认可和具体性认可。授

权性认可是指地方立法尊重或允许某些类型的民间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例如,《广东省旅

游管理条例》规定:“旅游经营者不得提供有损民族风俗习惯的服务项目。”这一规定为民族风

俗习惯调整旅游关系提供了地方性法规依据,是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授权性认可。概括性

认可是指地方立法不直接列明所认可的民间规范内容,而是笼统地认定某类民间规范具备法

律效力。例如,《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时,其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经营者依法对其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法律、法规未作规定

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行业规则予以赔偿。”这一规定认可了行业规则的法律效力,属
于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概括性认可。具体性认可是指地方立法明确列明其认可的民间规

范。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规定:“保持哈萨克族

七代以内不结婚的传统习惯。”这一地方立法非常明确具体地认可了哈萨克族的相应婚姻缔结

习惯,而这一民间习惯实际上是与作为中央立法的《婚姻法》相冲突的,通过地方立法的具体性

认可,中央立法与民间习惯的直接冲突被确定无疑地消解了。
转化是指在对民间规范进行衡量之后,剔除其不合理、不合法的部分,或者加以部分改造,

吸收进地方立法的一种方式。如果说认可是一种直接吸收,那么转化则是一种间接吸收。转

化需要对民间规范进行价值衡量和合法性评判,因而比认可需要更高超的立法技术。地方立

法对民间规范的转化包括修正性转化和合法性转化。修正性转化是指将民间规范中明显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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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参见谢晖:“论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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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部分予以改造后吸收进地方立法。例如,《淄博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少数民族公民死

亡后,按照其丧葬习俗土葬的,应当在规定的地点埋葬。”这一地方立法就在一方面认可了少数

民族的土葬习俗,另一方面又为了避免民间随意适用土葬习俗造成不必要的土地资源浪费,而
将该地的土葬习俗转化为“在规定的地点埋葬”后吸收进地方立法。这种转化是对民间规范的

一种修正性转化。合法性转化是指对民间规范中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部分予以剔除后吸收

进地方立法。例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规定》规定:
“在履行结婚登记确立夫妻关系后,对民族传统的结婚仪式,有改革或者保持的自由,但不能以

民族的风俗习惯代替结婚登记。”这一地方立法认为该民族结婚仪式传统中以民族习惯代替结

婚登记的规范是不合法的,与具有现代性、先进性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冲突过大,因此应予以剔

除,而只对除此之外的结婚仪式民族习惯予以吸收。这种转化是对民间规范进行合法性评价

之后的有所取舍的转化。
(三)民间规范补充地方立法

如前所述,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是一种“和合”,既包括合二为一的“同合”,也
包括和而不同的“融和”。《现代汉语词典》就将“融合”解释为“几种不同的事物合为一体”,同
时又指出其也作融洽、和谐意义上的“融和”解释。〔82〕如果说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是

二者在某些方面合二为一的“同合”发展路径,那么还需要二者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融和”发
展。民间规范不被地方立法吸收,而是站在地方立法规范场域之外对地方立法予以补充,就是

这样的一种融和发展路径,与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一起构成了一体两面的融合发展环

节。

民间规范作为规范多元之一种,在地方治理中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地方立法既无必要也

无可能将所有民间规范纳入囊中。地方立法亦非万能,立法权尽管源自人民主权,但它依然要

依托代议机关来行使,与所有公权力一样,并不具有终极化和自我合法化的性质,节制是其重

要的美德之一。地方立法不节制,万事皆立法,其后果可能是使得其权威销蚀。最近几年,江
苏、杭州、山东、吉林等地纷纷立法规制子女“啃老”现象,例如《吉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
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资助,老年人有权拒绝。”这
种地方立法就因介入本应由民间伦理规范和善良风俗调整的社会关系领域而广受争议。同

时,立法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这既源于立法所依赖的经验材料的滞后性,也源于立法所利用

的语言文字的模糊性。地方立法的节制美德和不完备局限,都要求其充分利用民间规范的补

充来促进其自身的发展。而民间规范在补充地方立法的疏漏、促成地方立法发挥节制美德的

过程中,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地方治理中的定位和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通过这样

的彼此成就,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实现了“和合”意义上的融合发展。

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的补充有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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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

版,第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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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经由主体自治的补充,即民间社会主体通过个体自治或团体自治,〔83〕适用民间规

范,从而补强地方立法所意欲追求的地方治理秩序。例如,地方或民间社会自治主体(村委会、

居委会、业主委员会、行业协会等)通过适用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物业规约、行业规章等民间规

范,一般能够营造比地方立法更优的地方治理秩序。从理论上讲,民间规范基于个体自治和团

体自治对地方立法的补充,都可能开发出更好的治理秩序。正如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

所言,商人遵循商业习惯起草合同或进行仲裁,能够补救恶法;行业协会也可以替代恶法或填

补法律漏洞。〔84〕

二是经由主体选择的补充,即民间社会主体在包括地方立法在内的法律和民间规范之间

自主选择,适用民间规范,从而实现与地方立法所意欲达到一致的地方治理秩序。例如,《广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公序良俗等,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

议。”这一规定即属于民间规范对地方立法经由主体选择的补充的一种立法确认,它允许民间

主体选择适用民间规范,从而补充地方立法之不足。无论是经由主体自治的补充,还是经由主

体选择的补充,民间规范都会被代入地方治理秩序之中,一方面弥补地方立法的不完备性———

制定法总是存在不完备性的,另一方面也通过融入正式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实现民间规范自

身的发展。

(四)地方立法规引民间规范

民间规范作为社会经验演进的产物,其本身并不具备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能力。卢埃林认

为,将社会秩序完全交由习惯来控制,无异于为错误认识提供了条件;如果法律的目的在于实

施正确的行为,那么它就不能径直导向某一仅是众多当事人所愿意的结果。单纯依靠习惯来

行事的前提是那些成为惯例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显然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法律现实

主义者,也并不意图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相反强调从实然中学习并改进之。〔85〕民

间规范的事实性和经验性仅仅是一种实然,当其运用于地方法治实践时,必须接受规范分析的

检视。正如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所言,“对于特定行为模式被视为共同标准,应持有反思批判

的态度,而这个应在评论中(包括自我批判)表现出来,以及对遵从的要求,和承认这样的批判

与要求是正当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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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所谓团体自治是指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团体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我国《公司法》上
的公司自治、《物权法》上的业主委员会自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上的村民自治、《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上的居

民自治、各地方《行业协会条例》上的行业协会自治,均属于团体自治范畴。有学者认为,团体自治权在我国属

于宪法未列举权利,是由宪法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加以保障的宪法权利。参见李海平:“论作为宪法权利的团

体自治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43页。

AlanSchwartz,“KarlLlewellynandtheOriginsofContractTheory”,inJodyS.Kraus&Steven
D.Walt(ed.),TheJurisprudentialFoundationsofCorporateandCommercialLaw,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影印本),pp.25-26.
见前注,AlanSchwartz,supranote84,pp.21-22.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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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地方立法作为建构理性,应当对民间规

范的渐进演化予以批判性规训和指引,从而尽力避免民间规范作为缺乏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

能力的经验事实而误入歧途。民间规范也应适时接受地方立法的规训和指引,从而尽力克服

经验演进的局限,实现良性发展。

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规训,是指地方立法站在现代法治的立场上,遵循现代法治精神,

以法律规制的形式,改造、否认、取缔某些严重违背法治原则、侵犯人权的民间规范。改造式规

训重在“劝训”,规制程度较弱。例如,《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鼓励移风易俗,

倡导使用电子鞭炮、礼花筒等安全、环保的替代性产品。”这一地方立法旨在劝导民间社会改造

烟花爆竹燃放习俗,以安全环保的产品替代危险及污染环境的烟花爆竹。否认式规训意在法

律评价,规制程度居中。例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补充规定》规
定:“订婚不是结婚的法定程序,不受法律保护。”这一地方立法否定了订婚程序的法律效力,通
过否定性的法律评价规训民间慎用订婚习俗。取缔式规训意在革除陋俗,规制程度最强。例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禁止早婚、包办婚

姻、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用宗教、习俗仪式代替婚姻登记。”这一地方立法明确禁

止婚姻陋俗,旨在通过立法禁止来取缔相应民间规范。由于民间规范是独立于地方立法的规

范系统,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故地方立法在规训民间规范时,应慎用规制程度最强的取缔式

规训,而多用规制程度稍弱的改造式和否认式规训。例如,很多地方立法中的“禁止借婚姻索

取财物”规定、“禁止土葬”规定,就有不分青红皂白、简单粗暴地取缔民间婚姻缔结中“彩礼”习
俗或民间慎终追远的丧葬习俗的倾向,这样的强规制措施很可能遭到民间规范的普遍抵制而

失去实效性,甚至引发社会冲突。

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指引,是指地方立法根据现代法治原则,利用其在地方治理过程掌

握的信息和知识优势,引导民间规范走上目标化、规范化和合法化的发展道路。目标化指引是

引导民间规范配合地方立法完成某些社会治理目标,克服民间规范自发生长的盲目性。例如,
《安徽省禁毒条例》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在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中规定禁止吸

食、注射、贩卖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内容,对村民、居民和本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进行禁毒宣

传教育。”这一规定就是通过地方立法来设定禁毒的社会治理目标,并引导民间规范配合完成

这一目标。规范化指引是引导民间规范形成适应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规则,克
服民间规范过于依赖简单的历史传统的局限。例如,《山西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规定:
“村民委员会应当制定维护村容村貌、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村规民约,对垃圾分类、投放、收集和

清运以及污水排放等作出约定。”这一规定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为民间规范的内容创制设定了

现代性要求,引导民间规范走向现代化、丰富化和精细化。合法化指引是引导民间规范符合法

律规范,使其运行能够接受法律上的合法性检验。例如,《广州市妇女权益保障规定》规定:“村
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章程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为民间规范设定了合法性边界,指引其在合

法的范围按照合法的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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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我国法学界对“民间法”的研究出现了一个转向,即从研究“民
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关系转向研究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融合发展,将民间规范的发展纳入

地方法治建设环节予以考察,从而既回应地方立法主体扩容后对地方立法学的理论需求,又为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治国方略提供基于法治社会建设的理论阐

释。良好的民间规范和科学的地方立法,不仅是全面依法治国之“全面”法治体系所应包含的

重要内容,更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之“推进”所应倚赖的重要手段。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

融合发展,能够从基层社会治理和地方法治建设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地方立法融合良好的民间规范,能够丰富和完善地方乃至国家的法治体系,民间规范融合科学

的地方立法,能够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为此,需要充分认识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融合

发展的逻辑基础和可能性,消除其融合发展障碍,探寻其融合路径,为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方略

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与行动方案选择。

Abstract:Againstthebackgroundofestablishingalaw-basedcountry,government,andsocietyand

expandingthelocallegislativepoweraccordingtotheamendedLegislationLaw,itisnecessarytogive

moreattentionto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folknormsandthelocallegislation.Basedontheprinci-

pleofunityofopposites,wecaninferthatthereisthepotentialtoachieve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

folknormsandthelocallegislation.Folknorms̓characteristicsofsociality,inheritanceandexperience

echothelocallegislation’scharacteristicsoflocality,inherenceandenforceabilityrespectively.Admitted-

ly,folknorm’scharacteristicsofconservatism,spontaneityandbottom-upapproachcontradictwiththe

locallegislation’scharacteristicsofinnovation,constructionandtop-downapproach,whichbringsbarri-

ersto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folknormsandthelocallegislation.However,suchbarriersarenot

insurmountable.Inotherwords,thenegativeproposition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folknormsand

thelocallegislationisfalsifiable.Thepossibleapproachtoachieving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folk

normsandthelocallegislationis:folknormsintroducethelocallegislation;thelocallegislationabsorbs

folknorms;folknormssupplementthelocallegislation;thelocallegislationguidesandregulatesfolk

norms,whichdemonstratesatwo-wayinteractionandbooststheprocessofcomprehensivelyadvancing
theruleoflawandmodernizationofgovernancecapability.

KeyWords:FolkNorms;LocalLegislation;UnityofOpposites;Two-wayInteraction;Lntegrated

Development

(学术编辑:章永乐)
(技术编辑:孙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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